
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 

強化民主韌性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 

議程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本小組運作原則及建議優先處理議題。（本院人權及轉型

正義處） 

二、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成立迄今之運作情形。（國家發展委員

會） 

參、討論事項 

依本院核定函頒「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策略計畫」及本院推動轉

型正義會報相關會議歷來決議之規劃精進事項（含民間近用促

進轉型正義基金機制之規劃），提請討論。（國家發展委員

會）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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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
本小組運作原則
及建議優先處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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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設置依據

 本會報設置要點第7點：
本會報得視需要，由召
集人指定成立專案小組，
研究、規劃或協調推動
特定議題。

 2025.6.19本會報第6次
會議決議：就委員所提，
成立「強化民主韌性專
案小組」、建構公私協
力平台，予以支持，照
案通過。

圖片來源：本會報議事運作方式（本會報議事手冊，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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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組成

● 主持人：依會議決議及委員提議，採雙主持人模式
○ 機關主持人：本院鄭麗君副院長
○ 民間主持人：陳俊宏委員

● 成員：
○ 機關委員：本會報機關委員3位
本院鄭麗君副院長、林明昕政委、國發會葉俊顯主委

○ 民間委員：本會報民間委員互推4-6位
Ciwang Teyra委員、徐偉群委員、陳俊宏委員、葉虹靈委員、
鄭竹梅委員、謝若蘭 Bavaragh Dagalomai委員

● 幕僚作業：人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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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單位籌備經過

• 6.19會報決議成立；7.23奉院長核定2位本小組主持人

• 6.30本會報「促轉基金活化運用」工作會議（本處、國發會）

• 8.14本會報籌備「強化民主韌性專案小組」工作會議（本處、
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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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運作原則建議

(一)功能定位：
1. 聚焦處理爭點議題，於會報前，進行實質討論及處理。
2. 相關決定，適時提於會報報告。

(二)研商範疇：
1. 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策略計畫（本院2025.8.22核定函
頒）之落實執行。

2. 結合促轉基金等相關資源，並建立平台，發揮公私協力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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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運作原則建議

(三)議事原則：
1.本小組委員倘有建議報告或討論事項，得於會前1週提出，規劃納入議程。
2.視需要得邀請其他機關、專家、學者或團體列席（本會報設置要點第8點）。

3.利益揭露或迴避：
1) 本小組處理範疇僅就政策及制度層次，無涉個案補助或委辦審查。
2) 倘有不涉個案但可能間接影響未來個案之情形（如資格、機制），可
視涉及程度採取以下配套做法：
 揭露：會前、會中主動說明，供討論參考，並載於該次會議紀錄。
 迴避：倘討論情境明確且具體涉及委員所屬團體、主持或主辦個案等情

形，可就該案聲明不表示意見或迴避。

(四)資訊公開：會議資料及紀錄皆公開於本會報網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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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組優先處理議題建議
期程 建議優先處理議題 備註

短期
（半年內）

1.促轉基金策略計畫之規
劃精進事項盤點。

2.民間近用促轉基金機制
之規劃。

本會報歷來已有相關決議，本院並於
2025.8.22核定函頒「促進轉型正義
基金策略計畫」。

中長期
（後續）

促轉基金策略計畫策略1
策略2、策略3及推動機
制（如：促轉基金公私
協力介面）。

視需要列入議程處理。
● 策略一：擴大機關協力、扎根民間，深
耕轉型正義

● 策略二：落實人權教育，厚植民主文化
● 策略三：挹注社會福利、長期照顧，支
持公義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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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成立迄今之運作情形。
(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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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基金設置與挹注事項

促轉基金資產情形

黨產會追徵財產及移轉國有情形

報告
大綱

壹

貳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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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促轉基金設置與挹注事項
挹注轉型正義事項各該

中央主管機關推動相關任務

平復司法不法、行政不法，及識別與處置加害者法務
部

清除威權象徵內政
部

保存不義遺址、政治檔案研究出版及教育推廣文化
部

照顧療癒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之政治暴力創傷衛福
部

轉型正義教育教育
部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原民
會

政治檔案徵集、整理、保存及開放應用
本會

 依促轉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成立
（111年成立)

 主管機關：行政院
管理機關：本會

 基金來源：
• 黨產會依法取得財產及相關

處理收入
• 政府預算撥款
• 基金孳息、運用收益及相關

衍生收入
• 受贈收入
• 其他有關收入

基金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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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促轉基金資產情形

 總收入：16億5,859萬6,243元（主要自中影公司和解金9億5千萬元及元利公司和解金4億7,380萬4,826元）

 總支出：2億2,868萬8,674元（用於推動各項轉型正義計畫、財產管理計畫及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 114年推動各項轉型正義計畫預算：1.404億元

 115年推動各項轉型正義計畫預算：1.741億元

基金資產情形(截至11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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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黨產會追徵財產及移轉國有情形

註：相關資訊請見黨產會網站：https://www.cip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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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報告．報請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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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成立迄今之運作情形，報請

鑒察。 

報告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說明： 

一、 促進轉型正義基金(下稱本基金)係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成立，復依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規定，行政院為本基金主管機關，本會為管理機關，

基金來源除透過政府預算撥款與受贈收入外，主要自不

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黨產會)依法移轉、以協商或其

他方式取得之財產，及其處理相關收入等，做為推動各

項轉型正義事項之用。 

二、 本基金自 111 年成立迄今，業挹注轉型正義事項各該

中央主管機關推動下述任務： 

(一) 平復司法不法、行政不法，與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事項(法
務部主管)。 

(二) 清除威權象徵事項(內政部主管)。 
(三) 保存不義遺址、政治檔案研究出版及教育推廣事項(文

化部主管)。 
(四) 照顧療癒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之政治暴力創傷事項

(衛生福利部主管)。 
(五) 轉型正義教育事項(教育部主管)。 
(六)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事項(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 
(七) 政治檔案徵集、整理、保存及開放應用等事項(本會主

管)。 
三、 本基金屬特別收入基金，截至本(114)年 8 月，淨資產

計新臺幣（以下同）14 億 2,990 萬 7,569 元，其中扣除

已收歸國有但仍在爭訟中之不動產衍生租金與使用補

償金尚有應收未付款項與已收列為準備金暫不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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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部會執行計畫預付款項等金額外，現金資產計約

11 億 233 萬 1,189 元，說明如次： 
(一) 收入：歷年合計 16 億 5859 萬 6,243 元，主要來源包

括中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影公司)和解金 9 億 5 千

萬元、元利建設公司(革命實踐研究院土地案)協商和

解金餘額 4 億 7,380 萬 4,826 元，另亦包含國庫撥補、

中影公司影片資產權利金、各年度各項轉型正義計畫

結餘款，及依法收歸國有不動產衍生之租金與使用補

償金等。 
(二) 支出：歷年合計 2 億 2868 萬 8,674 元，包含各年度推動

各項轉型正義計畫、財產管理計畫，及一般行政管理計

畫等，其中本年及 115 年編列推動各項轉型正義計畫預

算分別為 1.404 億元及 1.741 億元。 
四、 黨產會所為命移轉及追徵等行政處分之財產數額(含

不動產)總計超過 828 億元(截至本年 8 月) ，惟絕大多

數因停止執行尚未實際取得，已實際取得者多數尚在

爭訴中，暫不列入基金可用資產。 
 註：相關資訊請見黨產會網站：https://www.cipas.gov.tw/。 

五、 以上情形，報請 
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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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依本院核定函頒「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策略計
畫」及本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相關會議歷來
決議之規劃精進事項（含民間近用促進轉型
正義基金機制之規劃），提請討論。
(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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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行推動民間近用促轉基金機制

促轉基金運用持續精進推動事項

說明
大綱

壹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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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試行推動民間近用促轉基金機制(1/3)

 辦理經過

研訂「促進轉型正義基金
補助民間作業說明」

調整研訂「促進轉型正義基金
補助民間團體作業注意事項」

辦理２場次促轉基金
補助民間機制諮詢會議

114年8月邀集民間團體就
申請經驗及參與意願、補
助範疇及申請流程等事項
諮詢相關意見

113年9月間研訂本作業
說明，並於同年月函詢
相關部會意見

配合行政院歷次會議決
議及實務所需，調整研
訂本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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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試行推動民間近用促轉基金機制(2/3)







































 後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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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試行推動民間近用促轉基金機制(3/3)

114.10~11

114.12

114.12

•提報促轉基金管理會(10月)

11月 •函知相關機關及民間團體(11月)
研訂促轉基金補助民
間團體作業注意事項

•完成平臺建置及上線試行
建置促轉基金公私協
力平臺

•召開說明會以利民間團體上線申請補助
召開促轉基金補助民
間作業說明會

 推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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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基金規模適時挹注賠償或返還被害者

 助益人權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及國際交流

 落實與支持人權相關之研究、研討、出版或培訓等事項。

 納入促轉基金年度預算分配審議及年度計畫審查等各階段，引導部會列為基金運用項目，

據以編列年度計畫預算執行。

 視不動產訴訟進程挹注社會福利及長期照顧
 衛生福利部設有長期服務發展基金與社會福利基金，暫無申請促轉基金補助需求。

 持續盤點不動產使用區分，配合訴訟進程，協請衛福部評估作為社福、長照機構使用。

貳、促轉基金運用持續精進推動事項

 促轉基金用於賠償或返還被害者，有助兼顧收回國有之不當黨產賠付之象徵意義。

 不排擠其他用途前提下，適時評估透由促轉基金挹注相應數額用於權利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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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形．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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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依本院核定函頒「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策略計畫」

及本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相關會議歷來決議之規

劃精進事項（含民間近用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機制

之規劃），提請討論。

報告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說明：

一、 依「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策略計畫」及本院推動轉型正義

會報相關會議決議，為強化促進轉型正義基金(下稱促

轉基金)之運用，相關精進事項說明如次： 
(一)試行推動民間近用促轉基金機制

1. 辦理經過：為精進規劃民間近用促轉基金機制，本

會前於去(113)年 9 月間研訂「促進轉型正義基金補

助民間作業說明(草案)」，並於同年月函詢相關部會

意見；續配合行政院歷次會議決議及實務所需，調

整上開草案名稱為「促進轉型正義基金補助民間團

體作業注意事項」（下稱本注意事項）；嗣於本(114)
年 8 月 12 日及 14 日辦理促轉基金補助民間機制諮

詢會議。

2. 後續調整：民間近用促轉基金機制係結合公私協力

線上平臺，提供單一介面受理民間團體提出開創性

提案，預定於本年 12 月底前公布申請平臺，並於

115 年試行推動。因應前開民間諮詢會議之相關意

見，主要規劃調整重點摘陳如次：

(1) 補助範圍：符合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7 條之用

途均可申請，並以轉型正義相關事項為優先補

助範疇。

(2) 補助額度：每年度補助額度 10~100 萬元，最長

可提 2 年期計畫。

(3) 受理窗口：促轉基金公私協力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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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權責機關：按提案涉及之中央主管機關，區分單

一部會及跨部會計畫，並循由相關業務主管機

關或本會為計畫權責機關。

(5) 審查方式：以聯合審查會議辦理，包括審查計畫

內容、確定優先補助次序、核定補助經費及件數，

及決定使用經費來源等。

(6) 申請及審核時程：1 年受理申請 1 次，收件期限

為計畫執行年度前 1 年之 6 月，通知申請結果

為 10 月。

(7) 計畫執行期限：依核定之計畫期間；每年 12 月

15 日前提交當年度執行成果。

(8) 經費來源及核銷撥款：依計畫辦理涉及事項不

同，由計畫權責機關或本會編列之推動轉型正

義計畫項下支應。本會視 115 年試行收件情形，

預定於 116 年增列「促轉基金公私協力推動計

畫」，匡列 600 萬元支應。

3. 推動時程：

(1) 研訂本注意事項：提報本年 10 月間召開之促轉

基金管理會，並於 11 月函知相關機關及民間團

體。

(2) 建置促轉基金公私協力平臺(下稱本平臺)：預定

12 月完成本平臺建置及上線試行。

(3) 召開促轉基金補助民間作業說明會：配合本平

臺運行，預定 12 月召開說明會，以利民間團體

上線申請補助。

(二)持續精進推動事項

1. 挹注賠償或返還被害者：政府為確保被害者立即依

法獲賠償及財產返還，目前雖已穩定由國庫編列公

務預算，惟以促轉基金用於賠償或返還被害者，有

助兼顧收回國有之不當黨產賠付之象徵意義。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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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行政處分命移轉及追徵情

形，多數案件均訴訟繫屬中，爰本會持續評估不當

黨產收歸國有之進度及規模，於不排擠其他用途之

前提下，視國家已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

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以公務預算賠償或返還之執行

數，適時評估透由促轉基金挹注相應數額用於權利

回復，並周知被害者與社會。

2. 助益人權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及國際交流：本會納

入促轉基金年度預算分配審議及年度計畫審查等

各階段，就落實與支持人權相關之研究、研討、出

版或培訓等事項，引導相關部會將相關議題事項列

為基金運用項目，據以編列年度計畫預算執行。

3. 挹注社會福利及長期照顧：前洽衛生福利部有關

115 年度辦理長期照顧或社會福利事項申請本基金

補助之需求，經該部評估後尚無申請促轉基金之必

要，相關考量主要為上開事項已設有長期服務發展

基金與社會福利基金等特別收入基金挹注相關業

務推動，且所需年度經費高，以促轉基金現有之現

金資產規模，尚不足撥補挹注長照與社福等事項。

承上，規劃以促轉基金持有之不動產，配合訴訟進

程適時提請該部評估做為社會福利及長期照顧等

機構使用之需。

二、 以上情形，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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